
2017年 8 月 31 日，原工商总局、教育部为了进一步落实《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

管理实施细则》（教发〔2016〕20 号），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及相

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印发了《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7〕156号），就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明

确了九大规则：

规则 1：【营利性民办学校组织形式】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其名称应当符合公司登记管理和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规则 2：【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的行政区划、行业表述】应当与学校办学所在地、

类别、层次等相符合（详见《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核准有关事宜对应表》）。

达到国家规定条件的，可以不含行政区划。民办学校的行业表述由学科门类或者

办学特色等加学校类别组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行业习惯可以不加学科门类

或者办学特色的，名称中可以不加学科门类或者办学特色。民办幼儿园、高中、

特殊教育学校的行业表述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不得含有片面

强调办学特色等误导家长或者引发歧义的内容和文字。

规则 3：【营利性民办学校使用其他学校名称等作字号规则】民办学校不得使用

已登记的学校名称及其简称、特定称谓等作字号，但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该学校授

权，且使用该学校简称或者特定称谓的除外。该学校的简称或者特定称谓有其他

含义或者指向不明确的，可以不经授权。



规则 4：【营利性民办学校使用个人姓名作字号规则】民办学校不得以个人姓名

作字号，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规则 5：【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冠“中国”等字样规则】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

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在名称中使用上述字样的，应当是

行业的限定语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规则 6：【其他企业名称含“大学”等字样规则】其他企业未经法律法规规定具有

行政审批权限的审批机关审批并获得相应行政许可，名称中不得含有“大学”“学

院”“学校”“高中”“幼儿园”“进修”“专修”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或者引发歧义的内

容和文字，但从事相关行业、作行业限定语等使用的除外。

规则 7：【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预先核准规则】（1）申请筹设民办学校或者直

接申请正式设立的，举办者应当向与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同级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以核准的名称向民办学校审批机关提出学校筹设或者正式设

立的申请。

（2）民办学校变更名称的，应当向与具有审批权限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同级的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预先核准，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向民办学校审批机关提

出名称变更申请，经批准后，到企业登记机关办理名称变更手续，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3）企业登记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就民办学校的名称预核准事宜征求民办学校

审批机关的意见。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反馈，对于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规则 8：【营利性民办学校简称使用规则】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可

以在申请设立时向审批机关申请使用学校简称，并由审批机关在办学许可证或者

批准筹设文件中予以注明。简称仅可省略学校的公司组织形式，并限用于学校牌

匾、成绩单、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招生广告和简章。在招生广告和简章中使用

办学简称的，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学校营利性属性，并在学校介绍中标注学校全

称。

规则 9：【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名称登记管理规则】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名称登

记管理参照本通知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